
近日， 区就业促进中心与老西门街道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联合举办小型就业沙龙
活动。

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人员聚集，本次就
业沙龙根据实际情况， 邀请几位求职意愿强
烈的社区青年，提供精准的就业指导服务。

就业沙龙邀请区就业促进指导中心老
师， 对有求职需求的社区青年进行了详细的
求职解读和指导， 包括寻求就业线上线下信
息、开通就业直通车、调整求职心态、解答面
试技巧等方面。

针对社区青年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 就业指导专家以丰富生动的案
例， 引导求职者解决求职过程中的实际困
难，提升自信心。活动中，专家和求职者互动
不断，讲解内容实用且有效，并根据求职者
的求职意向，当场联系岗位，有针对性地开
展岗位推荐。 社区青年求职者纷纷表示，此
次就业指导让自己受益良多。

未来，街道将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提高求
职者就业成功率， 为社区求职者提供更加精
准和贴心的就业指导服务。

2020.8.12 佐责任编辑 / 王惠康 执行编辑 / 刘 明

04
老西门·

综合

垃圾分类关系着居民每天的生活，做好垃
圾分类工作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大事，《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一年以来，老
西门街道坚持持续用力，抓紧抓实，久久为功，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规范化。

近期， 老西门城管中队对辖区内商品房
小区、商务楼宇、重点单位等开展地毯式分类
指导检查，查找漏洞，补齐短板。 检查主要内
容包括垃圾厢房设施设备是否损坏、 标识是
否清晰正确、宣传海报张贴是否到位、台账记

录是否及时有效等。
针对此次检查发现的问题， 已督促相关

单位通过更换垃圾容器设备、 加快垃圾清运
速度、规范分类标识标牌、加强宣传氛围以及
强化人员培训等手段，予以落实整改，进一步
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实效。

下一步， 老西门城管中队将进一步加强
执法力度，增加执法频次，以加强市民群众及
各行各业的垃圾分类意识, 为广大市民营造
一个清洁、美丽的生活环境。

老西门街道开展
“民法典与小区物业管理”

业委会专题培训
2020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为落实街道办事处定期组织
业主委员会委员进行物业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日常运作规范等
培训的要求， 紧跟全社会学习民法典的热
潮，日前，主题为“民法典与小区物业管
理” 的培训会在老西门生活服务中心举
行， 辖区内 30 个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及
11个相关居委会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会邀请了黄浦区人民政府法
律顾问、 金源方程律师事务所主任金缨律
师担任主讲， 培训从 “业主的权利和义
务”、“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物业
服务合同”与“建筑物与物件损害”四个
方面展开。

【延伸阅读】

一、业主的权利和义务
业主的权利：
（一） 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三）选举业主
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四）选
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
（五） 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
金；（六） 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
资金；（七） 改建、 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八） 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
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九） 有关共有和共
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业主的义务：
业主应当遵守法律、 法规以及管理规

约，相关行为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的要求。 对于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
管理人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
和其他管理措施，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 对任意弃
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
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
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二、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营性用房

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 对专有部分以外
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并且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
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
为由不履行义务。 （如：小区公共部位隐患
消除属于业主不得放弃的义务）

表决规则的变化： 涉及业主共同决定
事项（即业主的九项权利），应当由专有部
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
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决定前
款第六项至第八项规定的事项， 应当经参
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
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
意。决定前款其他事项，应当经参与表决专
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
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颠覆性条款，明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三、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服务期限届满后， 业主没有依法

作出续聘或者另聘物业服务人的决定，物
业服务人继续提供物业服务的， 原物业服
务合同继续有效，但是服务期限为不定期。

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不定期物业服务
合同，但是应当提前六十日书面通知对方。

四、建筑物与物件损害（高空抛物和高
空坠物）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从建筑物
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
成他人损害的，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
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
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
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通俗地讲，没有不
在场证明的居民，都是被告）。 可能加害的
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
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
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全面提升辖区群众的安全感

“扫黑除恶”法律宣讲会进社区

查问题 抓落实

持续用力 助力垃圾分类再提效

创新工作方法 提高就业成功率
老西门街道举办小型就业沙龙

今年是全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
标的决胜之年，为进一步加强“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 老西门街道在辖区内大力
营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声势和氛围，提
高群众积极参与专项行动的热情和法律宣
传力度， 驰而不息地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向
纵深发展。

7月 7 日、13 日、14 日， 街道平安办联
合司法所分别在牌楼居委、 大林居委和净
土街居委，对在职党员、社区群众、社区工
作者等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律宣
讲。

会上，律师从法律层面就什么是“黑”、

什么是“恶”进行了详细解读，通过问答形
式、讲实际案列等方式，为大家讲解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相关问题及政策。 鼓励大家积极
参与、提供线索，及时上报，主动同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活动做坚决斗争。为便于居民学习，
律师还把扫黑除恶重点打击的十二个方面编
成“三字经”，供大家学习。

同时， 为了提升社会公众的风险防范意
识，律师结合相关非法集资案件，提醒居民们
防范非法集资，保护好个人财产。

此次“扫黑除恶”法律宣讲会，让居民们
感受到了党和国家“扫黑除恶”的决心和信
心，使居民们对什么是“黑”、什么是“恶”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 增强了广大群众的法治意
识和同黑恶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主动性，全
面提升辖区群众的安全感。

切实保障社区平安有序

全面“迎战” 抓好防汛防台工作
为全力做好老西门街道主汛期防汛防台

工作，7 月中旬，老西门城管中队、网格工作
站联合区灯景所组成店招店牌工作组， 对前
期排查存在安全隐患的违规店招店牌开展整
治工作。

工作组与商铺现场协商整改方案， 通过
摆事实，讲道理，态度耐心且坚决，化解商家
的抵触情绪，让他们主动配合整改。当天即制
定整改方案， 对大吉路 293 号和 295 号、大
林路 362 号、 陆家浜路 1297 号的问题店招
店牌进行集中整治。

8 月初台风来临，根据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的统一部署，街道城运中心、网格工作站立

即协调相关部门，派出力量及时清理路边排水
口，对各类建筑附着物进行检查整治，对前期
排查出的隐患点位按照“一点一预案”做好巡
查排险工作。 面对台风，街道各防汛成员单位
应急处置老旧房屋轻微漏水、门窗破损、短时
断电、树木断枝占道等问题。同时，街道还加强
巡查在建工地、动迁基地等外墙围挡以及两处
小型工程、应急工程脚手架安全问题。

防汛防台期间，老西门街道各部门持续压
紧责任不放松，深入开展防高坠风险隐患排查
整改，围绕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实施滚动排
查、即知即改，并密切关注突发状况，认真落实
警示防范措施，切实保障社区平安有序。


